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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3年中央提前下达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分配方案

2023年第一批中央专项衔接补助资金336万已下达，根据《周口市财政局 周口市乡村振兴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预算的通知》（周财预农〔2022〕39号）文件精神，拟对以上资金进行分配，分配情况如下：

一、川汇区农业农村局叶菜基地道路提升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城北办事处邵火庙行政村，新修园区道路6204平方米，C25商栓15公分厚。
（2）责任单位：川汇区农业农村局

（3）资金安排：计划投入中央资金119万元。

（4）时间进度：2023年7月1日-12月31日。
（5）绩效目标：项目按计划及时完工，验收合格率达到100%，能够提升园区产业发展能力，壮大村集体经济，带动周边农户就业，推动当地特色蔬菜产业发展，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。

二、川汇区农业农村局流沙河产业园园区三路建设项目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城北办事处邵火庙，新修道路2632平方米，C25商栓15公分厚。
（2）责任单位：川汇区农业农村局

（3）资金安排：计划投入中央资金55万元。

（4）时间进度：2023年7月1日-12月31日。
（5）绩效目标：项目按计划及时完工，验收合格率达到100%，能够提升园区产业发展能力，壮大村集体经济，带动周边农户就业，推动当地特色蔬菜产业发展，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。
三、川汇区农业农村局江鸿农业产业园育苗棚建设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在城南办事处王响午行政村，新建育苗棚1个，24mx100m，总面积2400㎡。
（2）责任单位：川汇区农业农村局

（3）资金安排：计划投入中央资金158.64万元。

（4）时间进度：2023年7月1日-12月31日。
（5）绩效目标：依托沙颍生态经济带，发展瓜果蔬菜等特色种植，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，带动我区特色产业发展，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，有效促进近郊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。项目建成后，资产移交村集体，由村集体通过租赁、合作、自我经营等方式实现资产保值增值，综合收益不低于16万元，日常管理可吸纳劳动力20人，脱贫及监测对象劳动力3人，壮大村集体经济，促进农民增收。

四、项目管理费项目

（1）建设任务：按照不超过1%的比例从各级衔接资金中安排项目管理费，用于项目前期设计、预算、评审、监理及绩效管理等费用。
（2）责任单位：川汇区农业农村局
（3）资金安排：计划投入中央资金3.36万元。

（4）时间进度：2023年1月1日-12月31日。
（5）绩效目标：保障2023年度衔接资金项目的顺利实施，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确保项目合格率达到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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